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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行政理论中的廉政思想＊

李　辉

［摘　要］廉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贯 穿 于 邓 小 平 同 志 对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中 国 整 体 政 治 和 经 济 形 势

的判断之中，为我国进行廉政建设和 反 腐 败 斗 争 指 明 了 方 向。本 文 选 择 邓 小 平 行 政 理 论 中 的 廉 政 思 想 加

以阐述，公共行政理论中解决腐败问题 最 为 关 键 的 三 个 环 节 为：对 领 导 者 权 力 的 监 督，对 代 理 人 自 由 裁 量

权的约束，以及对整个官僚系统官僚 主 义 和 特 权 化 的 遏 制。而 邓 小 平 同 志 行 政 理 论 中 关 于 领 导 权 力 如 何

监督，关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强化与 改 革，以 及 关 于 依 靠 法 治 进 行 行 政 管 理 方 面 的 论 述，正 好 与 行 政 理

论中解决腐败问题最关键的三个环节相契合，体现了深刻的廉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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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贯穿于邓小平同

志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判断之中，
为我国进行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斗 争 指 明 了 方 向。邓 小 平

同志对中国腐败形式的判断极为准确，且富有远见。早在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现在是什么形势 呢？

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改革，
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１］邓小平

同志认为腐败问题非常严重，不是不痛不痒、可有可无的

问题，不是一般性质的问题，他号召全党同志都要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要把反对腐败当做重要工作来抓，“这个问

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

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２］

虽然邓小平同 志 对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问 题 的 看 法 没

有专门系统的论述，但是在多个场合和形势下都提到如何

在中国进行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思想内涵极其丰富，
所触及的领域纷繁复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行

政管理等各 个 领 域 的 内 容。这 些 真 知 灼 见，在 今 天 看 来，
对于我们下一步 的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斗 争 依 然 有 着 重 大

的指导意义。
本文拟选择邓小平行政理论中的廉政思想加以阐述，

特别是其中关于领导权力如何监督，关于干部人事管理制

度的强化与改革，以及关于依靠法治进行行政管理方面的

论述，都体现了深刻的廉政思想。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公

共行政理论中解决腐败问题最为关键的三个环节。
一、腐败的根源：公共行政的视角

腐败一般被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从上世

纪６０年代兴起的关于腐败的功能主义争论开始［３］，就已经

被纳入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确定，
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形态乃至地

理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说，
其中对腐败根源进行解释被使用最多的理论为“负责人—
代理人—顾客”（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ｃｌｉｅｎｔ）理论，也就是经常

被称为ＰＡＣ的解释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一个典型的公共

行政过程发生在三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中，其中负责人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是一个部门的主管，负责本部门的各项工作与本

部门职能的发挥，也是有关本部门事务的各项政策的制定

者；而代理人（ａｇｅｎｔ）则是部门中的一般行政人员，只负责处

理日常行政事务，执行由负责人发出的各项命令或者新制

定出来的决策。代理人是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负责人必

须要通过代理人来与顾客进行互动，要通过代理人把自己

制定的政策真正执行下去，产生政策后果。因此，代理人就

成为了沟通负责人和顾客的桥梁，而在这一过程中就会产

生腐败问题。［４］这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负 责 人 手 中 的 权 力 过 分 集 中。在 一 个 理 想 的

ＰＡＣ理论中，由于所有的行政命令都是由负责人发出的，
因此负责人所发 出 的 行 政 命 令 一 定 是 要 符 合 顾 客 的 要 求

的，这就要求顾客要对负责人手中制定决策的权力有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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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但是在实际 的 行 政 过 程 中，事 情 的 发 展 却 刚 好 相 反。
由于负责人也是一个理性人，他常常不会使用手中的权力

仅仅为顾客服务，而是为自己服务。因此顾客常常为了实

现自己的意图，需要支付大量的额外费用来购买负责人的

服务，这也就是在 西 方 民 主 政 治 中 经 常 会 发 生 的 所 谓“游

说”现象。政客 和 议 员 虽 然 是 由 民 选 产 生 的，但 是 他 们 并

不会自动为自己的投票人服务，于是各大利益集团就需要

组织庞大的游说集团，甚至不惜花高价贿赂议员和政客，
以使得议会作出有利于本集团的决策。

二是代理人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 一 个 理 想 的ＰＡＣ
理论下，代理人仅仅执行负责人的行政命令，按照各项规

章制度根据负责人的要求为顾客服务。但现实是，代理人

与负责人一样是一个理性人，上级的行政命令并不会自动

得到百分之百地执行，代理人可以通过违抗、扭曲、不作为

等方式来按照自己的意志执行负责人的行政命令，这也就

是通常所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所谓的“对策”
从理论上来 说 其 实 就 是 代 理 人 手 中 所 握 有 的“自 由 裁 量

权”，自由裁量权越大，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就越高。比如中

国经常会发生的公路乱罚款问题，交通管理部门拥有一定

的罚款权力，其本意是为了解决公路上的违法行为，比如

超载和违反 交 通 规 则。但 是 作 为 政 府 代 理 人 的 交 通 管 理

人员，在罚款的过程中可以与司机合谋，司机支付管理人

员低于罚款的费用，管理人员纵容司机的超载行为，这也

是典型的自由裁量权腐败问题。
三是整个行 政 系 统 的 官 僚 主 义 与 特 权 化。按 照 马 克

思·韦伯的理论，行政系统或者官僚系统应该是法理型权

威的集中体现，即其应该是一个完全非人格化的理性的行

政体系，其所遵守的规则仅仅是各种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

度。但是实际上 许 多 国 家 在 建 立 现 代 行 政 管 理 体 系 的 过

程中，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整个行政系统的人格化，官

僚行政人员无法把手中的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区分开来，
他们大肆滥用手 中 的 公 共 权 力 为 自 己 或 者 家 人 和 朋 友 谋

求好处，把民众赋予的公共权力看做是自己手中的权力，
用这些权力为自己和家族建立起特权化的社会地位，并且

想尽办法把这些优势传递给自己的后代。
以上三点 即 是 从 公 共 行 政 学 的 视 角 对 腐 败 根 源 的 揭

示，邓小平同志对于中国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的各

种思想，从公共行政的视角来看，实际上对解决这三大问题

都提出了非常重要和具体的方法。具体来说，对于第一个

问题，也即是领导者手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提出

要通过各种方式监督领导手中的权力；对于第二个问题，也
即是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邓小平提出要进行干部

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同时要加强对公务员队伍的廉政教育；
对于第三个问题，邓小平提出要在中国加强法制建设，要依

靠法制来反腐败，克服行政系统的官僚主义和特权化。
二、对领导权力的监督

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反腐败问题落到根子上其实就是

如何对权力进行约束，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问

题。其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尤其是对

领导干部手中的 公 共 权 力 更 要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严 格 加 以 监

督，否则就有 被 滥 用 的 可 能。大 体 来 说，邓 小 平 同 志 提 出

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监督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一是通

过党委会和党的生活的监督；二是通过民主集中制进行监

督；三是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四是依靠监察机关进行监督。
今天看来，民主监督、党委监督、群众监督和监察机关监督

已经构成中国目前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对于约束领导

干部手中的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党委会和党的生活的监督是最重要的监督。党

委自身的监督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体现，是党解决自

身问题的重 要 方 式。邓 小 平 同 志 曾 经 非 常 深 入 地 思 考 过

领导干部的权力监督问题，在多个场合谈到过如何监督领

导干部。早在１９６２年，邓小平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中 明 确 提 出：“我 觉 得，对 领 导 人 最 重 要 的 监

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
……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 心，真 正 造

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

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５］在接

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又重

新强调以党的生 活 的 方 式 来 进 行 监 督 的 思 想：“对 干 部 的

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

干部要过党 的 生 活。……许 多 高 级 干 部 完 全 在 支 部 里 面

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

时候提出，一 个 季 度 或 者 半 年，可 以 在 一 个 党 委，一 个 党

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这不只是个人修

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６］

今天，通过党的生活的方式来进行监督最集中的体现

形式为“民主 生 活 会”。通 过 民 主 生 活 会 开 展 批 评 与 自 我

批评是我们党在 长 期 的 革 命 和 建 设 实 践 中 形 成 的 优 良 作

风，是我们党的一项光荣传统，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
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也是加强党内

监督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３年９月份，习近平总书记用４个半

天的时间参加了河北省委民主生活会，强调要把批评和自

我批评摆在 重 要 位 置。要 教 育 广 大 党 员、干 部 自 觉‘照 镜

子、正衣冠、洗洗 澡、治 治 病’，对 作 风 之 弊、行 为 之 垢 来 一

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其次，邓小平 同 志 还 提 出：“民 主 集 中 制 的 贯 彻 执 行，

这也是一种监督。”［７］从行政学的理论来说，在组织内部一

定程度的权力集中可以提高组织效率，但是过分集中的权

力就会导致腐 败。因 此，一 个 运 转 良 好 的 高 效 率 组 织，一

定是要在集 中 和 民 主 之 间 有 精 妙 平 衡 的 体 系。邓 小 平 同

志非常重视这一 制 度 的 作 用，甚 至 认 为“民 主 集 中 制 是 党

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的传统制度。坚持这个

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

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８］要实现民主集中制，就要做

到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在集中的过程中强调民主，在民主

的过程中强调集中，做到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结合。在集体

领导的情况下，组织内部的决策权分散到多元化的领导者

身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一元化领导带来的权力过分

集中的问题。
再次，来自群众的监督是克服领导权力腐败的有力武

器。党委会的监 督 和 民 主 集 中 制 的 监 督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来自上面或者是平级的相互监督，是一种党内监督，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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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可以来自党内，也可以来自党外，那就是我们党一直

强调的群众 监 督。邓 小 平 曾 经 多 次 强 调 群 众 监 督 的 重 要

性：“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 别

是领导干部。凡 是 搞 特 权 化、特 殊 化，经 过 批 评 教 育 而 又

不改的，人民 就 有 权 依 法 进 行 检 举、控 告、弹 劾、撤 换、罢

免，要求他 们 在 经 济 上 退 赔，并 使 他 们 受 到 法 律 纪 律 处

分。”［９］实际上毛泽东同志也强调过这一观点，毛泽东同志

１９４５年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兴亡周期率问题时指出：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

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推

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

力运行流程，最近各级政府和部门纷纷进行“清权”、“晒权”
运动，都是要赋予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和渠道。

最后是来自 纪 检 监 察 机 构 的 专 门 机 关 监 督。除 了 以

上监督方法之外，邓小平同志认为，要有专门机构对党员

领导干部进行监 督：“对 各 级 干 部 的 职 权 范 围 和 政 治 生 活

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

铁面无私的监督和检查。”［１０］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党

的纪律检查和政府的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所进行的监

督。事实证明，专门机关的监督是最有效的监督。我们党

从成立的 第 一 天 起，就 非 常 重 视 党 的 纪 律 和 监 督 工 作。
１９２１年，党的“一大”制定的党纲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原则

是：苏维埃管理 制 度”，“地 方 执 行 委 员 会 的 财 政 活 动 和 政

策，必须受中央委员会的监督。”革命根据地时期，１９３１年６
月，成立了党内最高监察和纪律检查机关———中共中央特

别工作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之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

发出了《关 于 成 立 中 央 及 各 级 党 的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的 决

定》。在“文革”期间，由于党的各级组织都受到冲击，党的

纪律检查委员会也被取消。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成立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改革开放至今，纪检监察机构查处了大量腐败案件，为党

内清除了大批蛀虫，净化了党的组织，纠正了党的作风，还

出台了大量纪律规定、党内法规等制度，为保障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加强廉政教育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除了对领导干 部 手 中 的 公 共 权 力 要 进 行 有 效 约 束 和

监督之外，在每天的日常行政工作中，直接面对广大人民

群众的是各 级 普 通 公 职 人 员。根 据 行 政 学 理 论 对 腐 败 问

题的解释，如果不能对这些人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他们

利用自由裁量权 和 信 息 不 对 称 进 行 贪 污 腐 败 的 机 会 非 常

多。而且，由于是 直 接 与 人 民 群 众 和 老 百 姓 打 交 道，会 严

重损害党和国家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恶

劣影响。因此，邓小平同志在约束普通公职人员权力滥用

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大量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人事管

理制度改革和廉政教育。
首先来看廉 政 教 育。邓 小 平 在 会 见 美 国 时 代 公 司 总

编辑格隆瓦尔德时，后者提问道：“现在经济改革，你们 教

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
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同志回答

说：“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 是

法律。”［１１］反腐败的最高境界是大部分公职人员做到“不想

腐”，如果按照西方理性选择理论来说，要做到“不想腐”是

不可能的，因为只要是人，给定一定的机会和激励他就会

不择手段最 大 化 自 己 的 利 益。但 是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观 念 和

文化是不重要的。实 际 上 中 国 今 天 面 临 的“严 峻”腐 败 形

式与公职人员乃至整个社会文化观念不无关系，很明显我

们没有一个“零容忍”的 反 腐 败 文 化。“官”和“权”对 于 今

天的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太多东西，许多人在痛恨腐败现象

的同时，也叹息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主义

和拜金主义很有市场。官本位的思想加上物质主义观念，
使得我们的 反 腐 败 面 临 非 常 恶 劣 的 文 化 环 境。因 此 邓 小

平同志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

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１２］

邓小平同志廉政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理想信念和优良传统作风的教育，二是法制教育。

第一是理想 信 念 和 优 良 传 统 作 风 的 教 育。很 多 人 可

能认为理想信念的教育虽然重要，但是与廉政和反腐败无

关，事实恰恰相反。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滑落到腐败的深

渊之中，究其根源是理想信念的消失和退却。邓小平同志

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

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１３］但在市场化

改革的进程中，许多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面对金钱和美

色的诱惑，理想信念被统统抛之脑后，忘记了自己作为一

个党员和公职人员的责任与使命，想到的只是如何满足自

己眼前的利益，如何为自己的小家庭、小团体和小圈子牟

利益，其后果必然是出卖手中的公共权力，用以换取金钱

和美色。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

神之“钙”。理想信念的丧失，就相当于在精神上缺“钙”。
第二是加强法制教育。邓小平同志认为，改革开放以

来之所以形成不正之风，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上法制观念

淡薄有关。传统 的 中 国 社 会 是 一 个 以 人 情 伦 理 为 本 位 的

社会，长期以来缺乏守法和执法的传统。而改革开放之后

大力引入市场主体，市场是一个强调契约精神的领域，强

调在法律和法规的保护下进行平等交易，于是伦理本位的

传统中国社会开始有些不适应了。走后门、拉关系开始成

为中国人做 生 意 的 主 要 方 式，给 滋 生 腐 败 提 供 了 文 化 土

壤。因此，邓 小 平 同 志 强 调：“加 强 法 制 重 要 的 是 进 行 教

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

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１４］

其次来看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除了教育之外，邓

小平同志还强调 需 要 从 制 度 上 来 约 束 和 规 范 全 体 党 员 和

领导干部的行为和权力。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用人制度不合理与用人腐败问题；二是各级干部利用职

权提高办公待遇问题。在用人腐败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

出要以德以才取人，要大胆任用有能力有知识的年轻人：
“现在我们的干部不是太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
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

能力的干部太少。”［１５］这实际上反映了用人制度不合理，但
同时邓小平也发现，许多有能力有专业知识的干部之所以

得不到提拔，实际上是在各级政府中都存在一定用人腐败

问题，因为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改革，用人腐败问题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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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彻底解决。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提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

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１６］这一思想后来一直指

导着我们的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斗 争。中 国 目 前 的 腐

败中，有一种重要的形式是官员利用职权提高自己的办公

待遇，超标准住房，超标准用车，公车私用，超 标 准 使 用 办

公室，用公款为自己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利用公款大吃大

喝，以开会和出差为名赴风景名胜公款旅游，以考察和学

习的名义用公款出国旅游，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邓

小平在１９８０年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依然是腐败治理

的大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公职人员的办公待遇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并且谋求从制度上长期解决这

一问题，相应地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包括探索实行

官邸制，严禁公款出国出境旅游，严禁以任何名义建设楼

堂馆所，对三公经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且出台了《党政

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四、反对官僚主义与反特权

在纯粹理想状态下的“官僚制”中，官僚系统像一个非

人格化的机器，精确地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来运转，虽

然非常僵化和死板，但由于彻底抛弃了个人利益，因此不

会存在腐败问题。但实际情况常常事与愿违，世界上没有

哪个国家出现过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的官僚制，
官僚也即是公职人员都是活生生、有个性的个体。尤其是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行政系统向现代行

政系统的过渡之中，在邓小平看来其中存在着几个方面的

重要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
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

现象，干 部 领 导 职 务 终 身 制 现 象 和 形 形 色 色 的 特 权 现

象。”［１７］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无法一一介绍邓小平同志对该

问题的所有论述，只挑选与今天的反腐败斗争关系最为密

切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做一些粗浅分析。
首先来看官 僚 主 义。邓 小 平 同 志 认 为：“官 僚 主 义 现

象是 我 们 党 和 国 家 政 治 生 活 中 广 泛 存 在 的 一 个 大 问

题。”［１８］官僚主义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并不完全等于腐

败，但是其常常与腐败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其中的

滥用权力、不负责任、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都是非常典型

的腐败行为，可以说官僚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必然会导致腐

败，不解决官僚主义问题腐败问题是得不到彻底解决的。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策略来解决官僚

主义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帮助解决腐败问题，官僚主义消

失了，腐败问题也就失去了滋生的土壤。
其次是特权 问 题。邓 小 平 同 志 认 为：“我 们 今 天 所 反

对 的 特 权，就 是 政 治 上 经 济 上 在 法 律 和 制 度 之 外 的 权

利。”［１９］特权问题是非常典型的腐败问题，腐败的定义就是

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显然特权是非常重要的私

利，甚至比私利还要严重，是超出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私利，
是特殊化的私利，这种私利只能建立在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的基础之上。因 此，特 权 现 象 是 众 多 腐 败 现 象 中 的 一 种，
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最为重要的是

要依靠法制。“对 干 部 和 共 产 党 员 来 说，廉 政 建 设 要 作 为

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２０］只有法制

才能解决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因为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本

原因在于“我们 的 党 政 机 构 以 及 各 种 企 业、事 业 领 导 机 构

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
缺少对每个机关 乃 至 每 个 人 的 职 责 权 限 的 严 格 明 确 的 规

定。”［２１］而特权问题就更要依靠法制来加以解决了，因为特

权现象本身就是超出法律和制度约束的权利，只有将这些

行为严格纳入到法律和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才能有效遏

制特权现象的出现。●行

［参考文献］
［１］［２］［９］［１０］［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邓小平文选（第

二卷）［Ｃ］．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４．４０２，４０３，３３２，
３３２，２６３，３３２，３２７，３２７，３３２．

［３］李辉 ．道 德 论、功 能 论 与 嵌 入 论———西 方 腐 败 研 究 的

范式转换（１９６０－２０００）［Ｊ］．经 济 社 会 体 制 比 较，２００８
（５）．

［４］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６（３）．

［５］［６］［７］［８］《邓小平文选》（第一卷）［Ｃ］．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４．３０９，３３０，３３１，３１２
［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２０］［２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Ｃ］．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４８，１５２，１９０，１６３，３７９，３２８．
（责任编辑　方　晋）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ｉ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Ｉｔ　ｒｕ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ｏｆ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ｕｐ”ｐｏｌｉｃｙ．Ｉ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ｕｐ　ａ　ｃｌｅａ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ｕ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ｅ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ｅ：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ｎｔｉ－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　Ｈｕｉ　ｉｓ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


